
善用慢性病連續處方箋 

什麼是慢性病連續處方箋？ 

慢性病連續處方箋是醫師診療慢性病人，對使用相同藥物達六個月且病情穩定者，醫師

得開給慢性病患者的長期用藥處方箋。 

慢性病連續處方箋可以使用多久？ 

這種處方箋有效期間為自醫師開給處方日起三個月內有效，病人可以分2-3次調劑領藥。 

什麼人可以使用慢性病連續處方箋？ 

當慢性病患者罹有健保局公告的慢性病：如高血壓、高血糖、高血脂等，待病情穩定，

經醫師評估用藥品項、劑量與病人服藥順從性良好等因素就可開立。 

慢性病連續處方箋可以去哪裡領藥？ 

慢性病患者要等上次給的藥服用完之前十天內，才可拿慢性病連續處方箋與健保IC卡至

原處方特約醫院、診所或者是在住家附近健保特約藥局調劑領藥。 

服用藥物期間有不舒服的狀況怎麼處理？ 

當覺得服用藥品沒有作用或發生任何異常狀況或副作用時，要立刻告知醫師或藥師。 並

帶著原來的處方箋回到原診療院所就診與醫師討論。 

開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有什麼好處？ 

憑慢性病連續處方箋可到原診療院所或健保特約藥局調劑領藥，可免掛號費、免藥品部

分負擔，在住家或上班附近的健保特約藥局調劑領藥可免去醫院。 

 

 

用藥諮詢電話：08-7665995 （分機）1351 

此衛教單張未包含所有的藥品資訊，若您有其他相關問題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！ 

 

 


